
为主线，围绕被审计者个人的经济责

任进行审查、鉴证， 并据以作出评价意

见。同时也要注意分清主要责任与次

要责任的界限， 班子集体决策与个人

武断拍板行为的界限，使审计内容落

到实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审计

的具体内容应是资产、负债、损益的真

实性 、 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

活动应当负有的直接责任或主管责

任。确定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应

以责任人应承担的或可控的经济行为

为依据。这些经济行为一般包括企业

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资产的管

理、使用及效益情况；重大的投资经营

决策及效益情况；遵守国家财经法纪

情况等。

三、 离任审计的实施主体

审计任务的承担单位即离任审计

关系中的第一关系人（审计主体），一

般应由政府审计部门来履行。因为离

任审计的第三关系人（委托人）主要是政

府的组织人事部门，审计的目的是确

认或解除干部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

是干部选拔任免的重要依据之一。但

内部审计由于审计结果缺乏权威性、

对外不具有鉴证作用。另外， 由于受

审计范围的局限性， 决定内部审计不

能承担这一任务。那么， 社会审计是

否具备离任审计的主体资格呢？我认

为，离任审计不仅有很强的政策性，

而且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是要代表

政府利益，为政府选拔录用人才服务

的， 属于强制审计的范畴。社会审计

不能替 代政府审计机关从事这项工

作。首先是社会审计组织不具备行政

职能，不具有审计监督权， 它不能像

政府审计机关那样给被审对象下达审

计通知书；不能以审计机关名义出具

审 计意见书和处理 、 处罚决定。其

实，社会审计是一种受托审计， 在审

计过程中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服务

中他们往往注重从成本效益角度决定

服务的时间、 工作的深度和质量。再

则， 在目前我国社 会审计还不够健

全、 完善， 其审计结果的公允性和真

实性的信赖度有限。由于受经济利益

的驱动， 也容易被审计对象所拉拢，

进而影响离任审计工作的质量。综上

所述，离任审计的主体只能委托代表

政府利益的审计机关来执行。

承担离任审计任务的审计机关首

先应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

能，避免干扰，这是搞好离任审计工

作的前提；其次是实行回避制度。凡

是与被审计单位或被审计人有直接经

济利益关系或直接亲属关系的审计人

员必须回避， 不得参与离任审计工

作，以确保审计的公允性和客观性；
再次是担负离任审计任务的审计单位

和审计人员应对离任审计结果的真实

性负完全责任，对审计结果的准确性

负必要责任。

四 ， 注重审计结果的运用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指标是一个综

合性、实在性的量化指标，最能客观地

反映出干部的德、 能、 勤、绩情况， 可

以说是干部综合情况的 “晴雨表”。能

否把审计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

要依据，是决定这项审计制度有无存

在必要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级党委、

政府以及组织人事部门要重视审计结

果的运用， 把审计结果运用这一环紧

紧扣入干部监督管理整个链条中。但

经济责任审计只是 从经济的角度来评

价领导干部的业务及其廉政状况，它

不可能 代替组织部门的干部考核 制

度，只能作为组织部门对干部任免的

一项重要参考。对领导干部任期内的

功过要实事求是地看待， 不能拿审计

部门的审计结果作为评价干部的唯一

标准，但也绝不能因为某位领导干部

对一个地区 、一个企业有突出贡献而

忽略对其经济问题的处理。

（ 作 者单 位： 湖南 省 财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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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财政性专项资金必须实行专款专用。要求各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加强对

财政性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挪用、截留，改 变资金使

用用途。资金能够直达项目实施单位的，县财政应直达项 目实施单位，尽量减少中间环
节。

2、建立财政性专项 资金使 用定期报告制度。对于20万 元以上的项 目资金，除 国

家、省 、市有专项规定以 外，使 用单位必 须按期向财政、 审计、 计划等职能部门和

主管部门报送专项 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主动接受监督。
3、对专项资金实行全过程跟踪监督。财政、审计、计划部门建立健全财政性专项资

金跟踪监督检查制度，实行全程监督检查。对不能如期组织项 目实施或达不到实施要求

的项目，限期整改；项 目计划完成后，由财政部门进行项 目财务决算审查，并出具审查

意见。审计部门加强专项 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并将审计结 果报县政府。

4、强化纪律约束机制 ，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财政性专

项 资金使用中违纪违规问题的查处 力度。未经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 自扩 大专

项 资金使用范围，不得擅 自提高手续费和管理费标 准，不得改 变资金用途和修改投资

计划，不得挪作他用。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根据有关规定对单位进行处罚，对于

挪 用专项 资金的，县财政要从单位预算中扣回 。对于滥 用职权、 玩忽职守，造成重

大损失和责任事故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提交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程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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